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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举报县长遭抄家
人生如戏。仅15天时间，山西省运城市

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经历了因举报被刑

拘、被抄家、取保候审、恢复上班的过程。这一

出无妄之灾，只缘于他举报县长的两条短信。

吴东强分别在2010年 10月22日和25

日，用手机给相关市县领导发短信，反映县

长李晋学违纪问题。这两条短信的收信

人，只是八位市县领导。吴东强说，自己是

以党员的名义，向上级领导反映违纪问

题。短信内容是已在县城广为流传的两件

事：县长李晋学收受粮食局职工为解决财

政工资问题集资送给他的20万元；以及在

夏县宜林地为其父亲建别墅。

然而，在第二条短信发出三天后，县公

安局以涉嫌诬告陷害，将吴东强刑事拘留，

并搜查了吴家，扣押了所有的存折、证件和

现金。同时李晋学还安排县公安局局长孙

红军对吴东强进行手机监听。10月29日，

此事震惊运城市委。当日下午，吴东强被

取保候审，市委派调查组介入。11月11日，

运城市委调查组通知吴东强，该案已撤销，

归还被扣押的财物，恢复上班。

记者17日从山西省纪委获悉，山西夏县教育局局长手机短信

举报县长违纪问题，却被刑拘、抄家一案有了处理结果，原夏县县

长李晋学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县长岗位；原夏县公安局局

长孙红军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局长岗位。星报综合

运城市政府表示，2010年10月29日，

在接到群众对李晋学违法处理涉己举报的

情况反映后，当即责成运城市纪委监察局

会同市委组织部、市检察院开展联合调

查。经查：举报人所反映问题失实，但事出

有因。李晋学作为当事人，不能冷静对待

社会反映，在得知有人短信举报个人问题

的情况后，未经报告上级请求组织处理，直

接安排公安部门展开调查；未能主动回避

案件，直接听取案情汇报并发表决策意见，

影响案件查办的公平、公正，对该案导致的

严重后果和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负有一

定的直接责任。

据山西省运城市纪委通报，原夏县县

长李晋学擅用警力调查举报人，应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县长岗位；原夏县公

安局局长孙红军滥用职权，动用技侦设备

调查举报人，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

时调离局长岗位。

夏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张健康和法制

科长王平义在审查立案过程中不负责任，

已构成滥用职权错误，给予2人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此外，对此案涉及的其他违纪

人员，同时给予相应的党纪及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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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强说，自己是向组织反映情况，但

始料不及的是，举报短信很快就到达被举报

者李晋学或者与李关系密切的人手中。为

了证明自己只是向组织反映情况，吴东强后

来在网上公布了举报短信的发送对象，分别

是运城市委书记、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夏县政法委书记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等人。根据这个名单，夏县官员暗中揣摩，谁

是泄密者？但答案至今成谜。

有官员认为，尽管政策和法规都规定

要保护举报人，但在现实中，这种保护难以

落实，因为有泄密者。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贺学敏并不在举报短信发送对象名单上，

但在吴东强被刑拘之前，他也收到了别人

转发给他的短信。贺学敏说，吴东强举报

失当，因为干部应该向纪委反映问题，不能

向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等其他人员举报。

当地官员称，吴东强的做法没错，但也

不妥。“举报的代价太大”，当了“出头鸟”，

肯定会遭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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